株洲市台湾省籍考生普通高中招生优惠政策资格

审核表

县（市、区）：               填表时间 ：    年   月    日
	姓   名
	
	性  别
	
	出生
年月
	
	民族
	
	照片


	曾 用 名
	
	初中学校
	
	

	政治面貌
	
	身份证号码
	
	

	户口所在地
	

	家长
情况
	父亲姓名
	
	工作单位
	

	
	户口所在地
	

	
	母亲姓名
	
	工作单位
	

	
	户口所在地
	

	何时因何
理由确定为
台湾籍
	

	市台办审核意见
经办人（签名）
盖   章
年   月    日
	区教育局审核意见
经办人（签名）
盖   章
年      月   日
	市教育局审核意见
经办人（签名）
盖   章
年    月   日


填表说明：此表一式两份，由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审核盖章后，由初中学校6月1日-5日在校内公示后，在6月10日前统一导入中招系统。相关证明材料作为附件附后。
株洲市教育局中招办制
— 46 —
— 47 —

